
关于《丰顺新区生态工业园 A 单元、F 单元以

及 O 单元 01、04 地块控制性详细规划调整》 

草案公示 
 

为实现科学化、标准化、信息化的城市规划管理，确保

重要项目落地，通盘考虑与统筹整体城市土地价值，依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广东省城乡规划条例》《广东

省城市控制性详细规划管理条例》《广东省自然资源厅印发

关于加强和改进控制性详细规划管理若干指导意见（暂行）

的通知》等有关规定,现对《丰顺新区生态工业园 A 单元、F

单元以及 O 单元 01、04 地块控制性详细规划调整》草案进

行社会公示，征求公众意见。凡是与本次规划有重大利害关

系的公民、法人以及其他组织，应在公示期内，持本人身份

证以及利害关系人存在的相关证据材料（如本人房产所有权

证），向广东丰顺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申报，登记为利害

关系人，依法行使陈诉、申辩以及申请听证等权利。逾期不

申报的，视为自动放弃上述权利。经依法批准的城乡规划，

是城乡建设和规划管理的依据。 

公示时间：2024 年 8 月 2 日至 2024 年 9 月 1 日（30

天），公众意见反馈截止日期为 2024年 9 月 1 日。任何单位

和个人均可在公示期内通过登录指定公示网站查询、公示现

场观看等方式了解相关规划内容，请您以信函、电子邮件等

形式对该规划提出宝贵的意见和建议。为便于更好地沟通和



完善规划，请您在提出意见或建议时，署明真实姓名和联系

电话（以单位名义反映情况的，请加盖单位公章）。信息必

须完整、如实填写，如果由于反馈者填写信息不准确，导致

无法及时联系反馈者进一步核对有关情况的，该反馈意见视

为无效意见，不予采纳。 

公示期间，广大市民可通过以下方式参与并反馈意见： 

1、公示受理单位：广东丰顺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 

2、公示受理电子邮箱：fscyy6181800@163.com。 

3、联系电话：0753-6181802 

4、现场公示地点：广东丰顺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公示

栏 

5、网上公示链接网址：http://www.fengshun.gov.cn/。 

 

 

广东丰顺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 

2024年 8月 2 日 

 

 

 

 



丰顺新区生态工业园 A 单元、F 单元以及 O

单元 01、04 地块控制性详细规划调整 

公示文件 

一、项目概况 

本次拟修改的丰顺新区生态工业园 A单元、F单元以及 O 单元 01、04地块，

位于丰顺新区生态工业园北部和南部，涉及 3个管理单元，总用地面积为 148.08

公顷。距离梅州市区约 60公里，距离潮汕机场约 40公里，是梅州市对接潮汕揭

城镇群的主要窗口，丰顺新区经济增长的核心引擎之一。主导功能为先进制造业

基地以及相应的生活配套服务。 

二、调整的原因 

1、推进重点平台建设的需求，推进丰顺县电子元器件 ( 印制电路板 ) 制

造基地建设，综合考虑地方诉求与开发主体发展思路，需对部分地块用地性质及

指标进行调整，为项目落地做好规划保障。 

2、加强园区道路的可实施性，完善园区路网结构。 

3、衔接启用版“三区三线”数据，避让底线要素，落实城镇建设用地边界，

对单元内局部道路线型和地块边界进行优化，保证项目可实施性。 

三、调整的可行性 

调整后，对部分地块边界及道路线型进行调整，使得项目实施性更强；落

实近期建设重点项目，切实加快片区发展。总体来讲规划调整将对片区未来开

发带来积极影响。 

四、调整内容 

（一）、用地的调整(A、F 单元) 

1、调整前居住用地（07）10.58 公顷，调整后为 10.58公顷，保持不变。 

2、调整前商业服务业用地（09）0.34 公顷，调整后为 0.00 公顷，减少了



0.34公顷。 

3、调整前工矿用地（10）28.24 公顷，调整后为 31.92 公顷，增加了 3.68

公顷。其中，一类工业用地（100101）增加了 0.42公顷，二类工业用地（100102）

增加了 3.26公顷。 

4、调整前道路与交通设施用地（12）9.21公顷，调整后为 7.59公顷，减少

了 1.61 公顷。 

5、调整前公用设施用地（13）3.03 公顷，调整后为 2.99 公顷，减少了 0.04

公顷。 

6、调整前绿地与广场用地（14）17.11公顷，调整后为 15.82 公顷，建设了

1.29公顷。其中公园绿地（1401）增加了 0.42公顷，防护绿地（1402）减少了

1.41公顷，广场用地（1403）减少了 0.30公顷。 

表 1：用地调整对比（A 、F单元） 

用地代码 
用地名称 

用地面积（公顷） 调整情

况 一级 二级 三级 调整前 调整后 

07 
居住用地 10.58  10.58  0.00  

0701  城镇住宅用地 10.58  10.58  0.00  

09 
商业服务业用地 0.34  0.00  -0.34  

0901  商业用地 0.34  0.00  -0.34  

10 

工矿用地 28.24  31.92  3.68  

 100101 一类工业用地 4.51  4.93  0.42  

 100101 二类工业用地 23.73  26.99  3.26  

12 
交通运输用地 9.21  7.59  -1.62  

1207  城镇村道路用地 9.21  7.59  -1.62  

13 
公用设施用地 3.03  2.99  -0.04  

1302  排水用地 3.03  2.99  -0.04  

14 

绿地与开敞空间用地 17.11  15.82  -1.29  

1401  公园绿地 15.22  15.64  0.42  

1402  防护绿地 1.59  0.18  -1.41  

1403  广场用地 0.30  0.00  -0.30  

17   陆地水域 1.87  2.10  0.23  

 其他非建设用地 0.00  0.01  0.01  

合计 70.38  71.01  0.63  

 

 

 



（二）、用地的调整(O 单元 01、04 地块) 

1、调整前商业服务业用地（09）0.00 公顷，调整后为 0.87 公顷，增加了

0.87公顷。 

2、调整前工矿用地（10）24.96 公顷，调整后为 24.09 公顷，减少了 0.87

公顷。 

 

表 2：用地调整对比（O单元） 

用地代码 
用地名称 

用地面积（公顷） 
调整情况 

一级 二级 三级 调整前 调整后 

09 
商业服务业用地 0.00  0.87  0.87  

0901  商业用地 0.00  0.87  0.87  

10 
工矿用地 24.96 24.09 -0.87  

 100101 一类工业用地 24.96  24.09  -0.87  

合计 24.96 24.96 0.00  

 

（三）、公共服务与市政基础设施的调整 

调整后配套设施基本保持不变。 

表 3：公共服务设施与市政基础设施调整对比 

配套设施调整前后对比 

设施种类 公共服务设施 市政公用设施 交通设施 

修改前 

幼儿园 1、居民健身场所 1、卫

生站 1、托老所 1、社区文化室

1 

污水厂 1、公共厕所 1、

垃圾收集点 1 
—— 

修改后 

幼儿园 1、居民健身场所 1、卫

生站 1、托老所 1、社区文化室

1 

污水厂 1、公共厕所 1、

垃圾收集点 1 
—— 

变化情况 不变 不变 不变 

 

 

 

 

 



（四）、调整方案 

 

 土地使用规划图（A 单元、F 单元调整前） 

 

土地使用规划图（A 单元、F 单元调整后） 



 

土地使用规划图（O 单元 01、04 地块整前） 

 

土地使用规划图（O 单元 01、04 地块调整后） 


